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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德豐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20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49

	須予披露的交易


聯合公布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有限公司

現金股息及供股建議

及STAR ATTRACTION LIMITED的承擔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一間新加坡的公眾上市公司，其為會德豐地產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於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宣布，建議宣布並派發現金股息，及向其股東作出按持股比例作為配發基準的可轉讓而非包銷的供股權發行，該建議主要條款及條件如下：
（1） 建議就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東於暫停過戶登記日期所持有的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份派發現金股息，每股股息為2.0625新加坡元減20%稅款（或淨額1.65新加坡元）；及

（2） 建議發行可轉讓而非包銷的供股股份，每股發行價為0.825新加坡元，基準為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東於暫停過戶登記日期每持有一股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份可獲配發兩股供股股份，不足一股的零碎配額將一概省除。

會德豐地產乃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主要股東，目前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Star Attraction持有300,751,582股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份，佔會德豐地產新加坡已發行股本約75%。
於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Star Attraction簽訂了一項不可撤回及無條件的承擔，答允根據供股權發行而認購其有權購入的601,503,164股供股股份，並額外申請或促使申請認購任何未被認購的供股股份。

如上文所述，會德豐地產（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Star Attraction）乃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主要股東，持有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已發行股本約75%。會德豐（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乃會德豐地產的主要股東，持有會德豐地產的已發行股本約74%。因此，根據上市規則，Star Attraction根據承擔而購入建議中的全部額外供股股份對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而言皆構成一項須予披露的交易。為符合上市規則，載列（其中包括）Star Attraction根據承擔而購入建議中的供股股份的詳細資料的通函，將會盡快發送予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各自的股東。


交易建議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一間新加坡的公眾上市公司，其為會德豐地產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於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宣布，建議宣布並派發現金股息，及向其股東作出按持股比例作為配發基準的可轉讓而非包銷的供股權發行，該建議主要條款及條件如下：

現金股息 

（1） 根據現金股息的條款，於暫停過戶登記日期持有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份的所有股東將收取現金股息，每股股息為2.0625新加坡元減20%稅款（或淨額1.65新加坡元）。

（2） 現金股息乃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支付予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東截至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特別中期股息。

（3） 合資格股東將有權選擇挪用全部或部分現金股息淨額以認購供股股份。

（4） 合資格股東如選擇利用獲發的全部現金股息淨額認購獲臨時配發的供股股份，則毋須繳付任何現金。

供股權

（1） 現建議進行一項供股權發行（其乃可轉讓、非包銷，且未有盡力尋求作出包銷安排者），每股供股股份的發行價為0.825新加坡元（相比於本通告日期前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份在新交所的最後一個交易日（即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每股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份在新交所的最後成交價（按除息及除權前計）4.06新加坡元，出現約80%的折讓），基準為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東於暫停過戶登記日期每持有一股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份可獲配發兩股供股股份，不足一股的零碎配額將一概省除。未繳供款的供股股份將於新交所買賣。

（2） 供股權發行乃受（其中包括）下列各項規限：

(1) 供股股份在新交所主板買賣、上市及報價已取得所須的新交所的原則性批准；及

(2) 供股權必須獲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東在特別股東大會上批准。

（3） 供股權發行的預期時間表摘要如下：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特別股東大會….………………….二○○六年二月二日

暫停過戶登記日期………………….………………….二○○六年二月九日

未繳供款的供股股份首日買賣日期 …………………二○○六年二月十四日

未繳供款的供股股份最後買賣日期…………………..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主要股東申請額外供股股份…..二○○六年三月八日

務請注意上述預期時間表可能出現變動。

承擔

會德豐地產乃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主要股東，目前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Star Attraction持有300,751,582股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份，佔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已發行股本約75%。

於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Star Attraction簽訂了一項不可撤回及無條件的承擔，答允根據供股權發行而認購其有權購入的601,503,164股供股股份，並額外申請或促使申請認購任何未被認購的供股股份。

根據該承擔，Star Attraction將利用收取自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全部現金股息淨額支付其接納根據供股權發行獲配發的601,503,164股供股股份（以供股股份發行價每股0.825新加坡元計算，共496,240,110.30新加坡元，相等於約港幣2,255,907,540元），並確認Star Attraction有足夠財務資源認購其額外申請認購的供股股份。

有關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集團的資料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物業持有及發展和物業代理及管理。

根據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截至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兩個財政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錄得的經審核未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前盈利分別為二億零七百四十萬新加坡元（相等於約港幣九億四千二百八十萬元）及九千三百八十萬新加坡元（相等於約港幣四億二千六百四十萬元），而經審核除稅及非經常性項目後盈利則分別為一億九千八百一十萬新加坡元（相等於約港幣九億零六十萬元）及八千九百八十萬新加坡元（相等於約港幣四億零八百二十萬元）。

STAR ATTRACTION根據承擔購入建議中的供股股份的原因

會德豐地產及會德豐各自的董事會認為Star Attraction根據承擔而購入建議中的供股股份的條款屬公平及合理，並分別符合會德豐地產及會德豐的股東的整體利益。

一般資料

Star Attraction訂立該承擔乃屬其日常業務，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各自的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批准Star Attraction根據承擔購入建議中的供股股份。

會德豐集團及會德豐地產集團的主要業務均為擁有物業作發展和出租用途、物業代理及投資控股。於本通告日期，會德豐董事會的成員為吳光正先生、李唯仁先生、吳天海先生、徐耀祥先生和羅大衛先生，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歐肇基先生、張培明先生、丁午壽先生和William Turnbull先生，而會德豐地產董事會的成員則為李唯仁先生、周明權博士、羅大衛先生、吳梓源先生和徐耀祥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菱輝先生、李大壯先生和余灼強先生。

規則事宜

如上文所述，會德豐地產（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Star Attraction）乃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主要股東，持有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已發行股本約75%。會德豐（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乃會德豐地產的主要股東，持有會德豐地產的已發行股本約74%。因此，根據上市規則，Star Attraction根據承擔而購入建議中的全部額外供股股份對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而言皆構成一項須予披露的交易。為符合上市規則，載列（其中包括）Star Attraction根據承擔而購入建議中的供股股份的詳細資料的通函，將會盡快發送予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各自的股東。

釋義

	「暫停過戶登記日期」
	指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尚待訂定的暫停過戶登記日期

	
	
	

	「現金股息」
	指
	建議中就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東於暫停過戶登記日期所持有的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份派發現金股息，每股股息為2.0625新加坡元減20%稅款（或淨額1.65新加坡元），見本通告標題為「現金股息」一節

	
	
	

	「合資格股東」
	指
	有權參與供股的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東

	
	
	

	「港幣」
	指
	港元，香港不時使用的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現金股息淨額」
	指
	於暫停過戶登記日期持有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份的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東有權收取的現金股息淨額

	
	
	

	「供股權發行」
	指
	建議中可轉讓而非包銷的供股股份的發行，每股供股股份的發行價為0.825新加坡元，基準為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東於暫停過戶登記日期每持有一股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份可獲兩股供股股份配額，見本通告標題為「供股權」一節

	
	
	

	「供股股份」
	指
	797,706,584股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新股

	
	
	

	「新加坡元」
	指
	新加坡不時使用的法定貨幣

	
	
	

	「新交所」
	指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Star Attraction」
	指
	Star Attraction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會德豐地產旗下全資附屬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擔」
	指
	Star Attraction提出的承擔，見本通告標題為「承擔」一節

	
	
	

	「會德豐」
	指
	會德豐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持有會德豐地產的已發行股本約74%

	
	
	

	「會德豐集團」
	指
	會德豐及其附屬公司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
	指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有限公司，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於新加坡公開上市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集團」
	指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及其附屬公司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份」
	指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本中每股面值1新加坡元的普通股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股東」
	指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股東

	
	
	

	「會德豐地產」
	指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持有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已發行股本約75%

	
	
	

	「會德豐地產集團」
	指
	會德豐地產及其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會德豐有限公司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公司秘書

	陳永生
	陳永生


香港  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就本通告而言，新加坡元折算為港幣或港幣折算為新加坡元乃以一新加坡元兌港幣4.546元的兌換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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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公布

(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